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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

初步设计审批办事指南
昆明市官渡区行政审批局

2025年12月1日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一）房屋建筑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超限高层建筑、总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米的大型公共建筑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批。

官渡区辖区范围内其余项目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昆明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的批复》（云政复〔2018〕13），由官渡区行政审批局审批（除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范围项目，社会投资类项目）。

（二）市政工程（燃气工程除外）初步设计审批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根据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50”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昆建通）（一）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高新、经开、度假区范围内的特殊项目：1.大型市政工程项目；2.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规划配套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道路建设项目；3.省、市重点项目；4.跨区域工程建设项目；5.省、市党委政府及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工程建设项目等。（二）其余各县（区）范围内的特殊项目：1.大型市政工程项目；2.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规划配套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官渡区辖区范围内其余市政项目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昆明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的批复》（云政复〔2018〕13），由官渡区行政审批局审批（除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范围项目，社会投资类项目）。

（三）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范围项目

社会投资类项目初步设计

不满足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项目

二、设定依据
《云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大、中型建设工程和技术复杂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项目隶属关系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初步设计审查。大、中型建设工程和技术复杂的小型建设工程的范围，按照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的初步设计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涉及国家投资和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项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其他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由政府投资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滇中新区管委会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等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16〕39号）附件1第18项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17〕86号）附件第23项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将涉及国家和省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的中型（含中型）以下建设项目的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权限下放至州、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实施。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昆明市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的决定》（云政发〔2018〕36号）附件第10项 大型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省级权限赋予昆明市行使。

三、实施机关

昆明市官渡区行政审批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机构，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许可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1.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立项已经通过相关部门批准；

2.规划部门对项目已有明确的批准文件；

3.通过环境影响性评价并取得环评批复；

4.设计深度达到编制深度要求，经审查合格；

5.不存在其它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建筑规范标准、行业管理制度的情况。

（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1.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规划、环评等未经相关部门批准；

2.设计深度未达到编制深度要求，经审查不合格；

3.存在其它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建筑规范标准、行业管理制度的情况；

4.不在官渡区辖区范围内或超出官渡区行政审批局审批权限范围的。

五、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审批。

六、受理形式和地点
受理形式：窗口和网上均可受理。 

受理地点：官渡区国投大厦4号楼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官渡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综合窗口
交通方式：可乘坐第169、174、A12、232、252、253路公交车到达。

办理网址：http://zwfw.yn.gov.cn/portal/#/home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 ”
七、申请材料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初步设计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其他要求

	1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申请表（请示）
	原件
	2份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复印件
	2份
	

	3
	建设项目立项文件
	复印件
	2份
	

	4
	初步设计图纸、说明、勘察报告文件（含概算)
	原件
	2份
	

	5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2份
	

	6
	项目负责人承诺书
	原件
	2份
	

	7
	勘查企业资质证书
	复印件
	2份
	

	8
	设计企业资质证书
	复印件
	2份
	

	9
	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
	复印件
	2份
	


八、办结时限
申请时限：无要求。 

受理时限：当场受理，或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

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技术性审查及修改回复时限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技术性审查及修改回复时限不计算在内。 

九、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 

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昆明市官渡区行政审批局；

接收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官渡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综合窗口
（2）网络提交 

网址：http://zwfw.yn.gov.cn/portal/#/home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 ”

2.提交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受理
1、现场受理时，申请被受理的，申请人可获得实施机关出具的受理通知书；

2、提交申请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可获得实施机关出具的补正材料通知书。

3、决定不予受理的，申请人可获得实施机关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提交的相关材料原件予以返还，复印件不予返还。

（三）审查
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审批部门组织专家评审会，相关职能部门、建设、设计单位参加，需按照现行规范及法规进行审查。

（四）审批
审批部门根据初步设计专家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单位回复意见（经专家复核签字）及修改后的初步设计文件，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进行初步设计批复。

（五）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1.办理结果：审查意见书   

2.送达方式：到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官渡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综合窗口
十一、许可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官渡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综合窗口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1) 66190385
（3）网络咨询。http://zwfw.yn.gov.cn/portal/#/home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 ”
2.咨询回复

咨询回复的方式：现场回复、电话回复

电话回复的内部机构：官渡区行政审批局审批科

回复时限：3个工作日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电话号码：(0871)66190385或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 ”http://zwfw.yn.gov.cn/portal/#/home 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官渡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综合窗口
电话投诉：(0871) 66190385
网上投诉：http://zwfw.yn.gov.cn/  

信函投诉：官渡区行政审批局纪检监察办公室；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4306室；

邮政编码：650214。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官渡区人民政府或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  行政许可事项办件流程图

附件2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申请表
附件1  


附件2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申请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性质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工程建设项目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家融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私营或外商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其他：                   

	建设规模
	
	总投资（万元）
	

	资金来源
	
	建筑高度（m）
	

	设计单位
	
	设计资质等级
	

	勘察单位
	
	勘察资质等级
	

	报送材料

	1.审查申请，有关的政策性文件

	2.初步设计文件（说明5套、概算2套、图纸各专业1套、结构计算模型等、）（附电子版2套）

	3.达到初步设计深度的勘察报告（附电子版）

	4.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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